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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作業辦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 105.08.08 

本會建議 

修正條文 

工程會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工程會 

修正說明 

本會建議 

修正說明 

 第三條 查核

小組之主要

查核項目，

得包含： 

一、機關之

品質督

導 機

制、監

造計畫

之審查

紀錄、

施工進

度管理

措施及

障礙之

處理。 

二、監造單

位之監

造 組

織、施

工計畫

及品質

計畫之

審查作

業 程

序、材

料設備

抽驗及

施工抽

查之程

序及標

準、品

質 稽

核、文

件紀錄

管理系

統等監

第三條 查核

小組之主要

查核項目，

得包含： 

一、機關之

品質督

導 機

制、監

造計畫

之審查

紀錄、

施工進

度管理

措施及

障礙之

處理。 

二、監造單

位之監

造 組

織、施

工計畫

及品質

計畫之

審查作

業 程

序、材

料設備

抽驗及

施工查

核之程

序及標

準、品

質 稽

核、文

件紀錄

管理系

統等監

一、配合公共

工程施工

品質管理

作業要點

第八點有

關監造計

畫 之 內

容，酌修

第一項第

二 款 文

字。 

二、配合公共

工程施工

品質管理

作業要點

第 十 一

點，酌修

第二項第

二 款 文

字 ， 將

「監工人

員」修正

為「監造

單位派駐

現 場 人

員」。 

三、配合勞動

部一百零

二年七月

三日修正

職業安全

衛生法及

一百零三

年六月二

十六日修

正職業安

全衛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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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計畫

內容及

執行情

形；缺

失改善

追蹤及

施工進

度監督

等之執

行 情

形。 

三、廠商之

品管組

織、施

工 要

領、品

質管理

標準、

材料及

施工檢

驗 程

序、自

主檢查

表、不

合格品

之 管

制、矯

正與預

防 措

施、內

部品質

稽核、

文件紀

錄管理

系統等

品質計

畫內容

及執行

情形；

施工進

度 管

理、趕

工 計

畫、安

全衛生

造計畫

內容及

執行情

形；缺

失改善

追蹤及

施工進

度監督

等之執

行 情

形。 

三、廠商之

品管組

織、施

工 要

領、品

質管理

標準、

材料及

施工檢

驗 程

序、自

主檢查

表、不

合格品

之 管

制、矯

正與預

防 措

施、內

部品質

稽核、

文件紀

錄管理

系統等

品質計

畫內容

及執行

情形；

施工進

度 管

理、趕

工 計

畫、安

全衛生

施 行 細

則 ， 將

「勞工安

全衛生管

理人員」

修 正 為

「安全衛

生人員」

（包括職

業安全衛

生業務主

管、職業

安全管理

師、職業

衛生管理

師、職業

安全衛生

管 理 員

等），酌

修第二項

第二款文

字。 

四、第三項未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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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環境

保護措

施等之

執行情

形。 

查核小

組發現有下

列情形時，

應 加 以 記

錄： 

一、工程規

劃 設

計、生

態 環

保、材

料 設

備、圖

說 規

範、變

更設計

等有缺

失。 

二、監造單

位之建

築師、

技師、

派駐現

場 人

員，承

攬廠商

之專任

工程人

員、工

地主任

或工地

負 責

人、品

質管理

人 員

（以下

簡稱品

管 人

員）及

安全衛

生人員

及環境

保護措

施等之

執行情

形。 

查核小

組發現有下

列情形時，

應 加 以 記

錄： 

一、工程規

劃 設

計、生

態 環

保、材

料 設

備、圖

說 規

範、變

更設計

等有缺

失。 

二、監造單

位之建

築師、

技師、

監工人

員，承

攬廠商

之專任

工程人

員、工

地主任

或工地

負 責

人、品

質管理

人 員

（以下

簡稱品

管 人

員）及

勞工安

全衛生

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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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執行

職 務

時，有

違背相

關法令

及契約

規定。 

工程施

工查核各項

書表格式，

由主管機關

定之。 

員等執

行職務

時，有

違背相

關法令

及契約

規定。 

工程施

工查核各項

書表格式，

由主管機關

定之。 

 第八條 查核

小組查核結

果，有下列

情 況 之 一

者，應列為

丙等： 

一、鋼筋混

凝土結

構鑽心

試體試

驗結果

不 合

格。 

二、路面工

程瀝青

混凝土

鑽心試

體試驗

結果不

合格。 

三、路基工

程壓實

度試驗

結果不

合格。 

四、主要結

構與設

計不符

情節重

大。 

五、主要材

料設備

與設計

第八條 查核

小組查核結

果，有下列

情 況 之 一

者，應列為

丙等： 

一、鋼筋混

凝土結

構鑽心

試體試

驗結果

不 合

格。 

二、路面工

程瀝青

混凝土

鑽心試

體試驗

結果不

合格。 

三、路基工

程壓實

度試驗

結果不

合格。 

四、主要結

構與設

計不符

情節重

大者。 

五、主要材

料設備

與設計

一、第一項第

四款至第

六款刪除

「 者 」

字，以符

體制。 

二、為解決試

驗結果不

合格，受

查核工程

之廠商或

機關要求

重新辦理

試驗取代

原試驗結

果等實務

執 行 困

擾，爰於

第二項明

定判定標

準 之 意

涵。 

三、配合行政

院公共工

程委員會

（以下簡

稱本會）

一百零五

年三月二

十二日工

程管字第

一○五○

○○八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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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情

節 重

大。 

六、其他缺

失情節

重大影

響 安

全。 

前項各

款規定涉及

相關試驗之

判定標準，

依照國際標

準或國家標

準等相關法

令或契約規

定之設計標

準辦理；試

驗結果為不

合格時，原

查核成績已

評定為七十

分以上者，

應改列為丙

等，其成績

以六十九分

計，受查核

工程之機關

或 廠 商 不

服，其處理

程序，由主

管 機 關 定

之。 

不符情

節重大

者。 

六、其他缺

失情節

重大影

響安全

者。 

前項各

款規定涉及

相 關 試 驗

者，依照國

際標準或國

家標準等相

關法令或契

約 規 定 辦

理；試驗結

果為不合格

時，原查核

成績已評定

為七十分以

上者，應改

列為丙等，

其成績以六

十九分計。 

二八○號

函 頒 之

「工程施

工查核成

績丙等意

見處理作

業 程

序」，於

第二項後

段新增文

字。 

 第九條 查核

小組於查核

時 發 現 缺

失，機關應

督促監造單

位及廠商限

期改善，並

將改善前、

中、後之情

形 拍 照 留

存；其應檢

討改善者，

第九條 查核

小組於查核

時 發 現 缺

失，機關應

督促監造單

位及廠商限

期改善，並

將改善前、

中、後之情

形 拍 照 留

存；其應檢

討改善者，

一、查核小組

於查核時

發 現 缺

失，機關

除督促監

造單位及

廠商限期

改善外，

應審查相

關缺失改

善文件，

爰酌修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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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應於期

限內改善完

妥後，報查

核 小 組 審

查。 

查核小

組查核紀錄

應於七個工

作天內送機

關，並應將

查核結果及

處理情形登

錄於主管機

關指定之資

訊網路系統

列管追蹤，

並得隨時派

員複查。 

機關應於期

限內改善完

妥後，報查

核 小 組 備

查。 

查核小

組查核紀錄

應於七個工

作天內送機

關，並應將

查核結果及

處理情形登

錄於主管機

關指定之資

訊網路系統

列管追蹤，

並得隨時派

員複查。 

一 項 文

字。 

二、第二項未

修正。 

第十條 機關

得就查核小

組之查核結

果，依相關

法令規定辦

理相關人員

之獎懲，並

登錄於主管

機關指定之

資訊網路系

統。 

機關得

將查核成績

列為工程採

購以最有利

標或評分及

格最低標決

標之履約績

效評選項目

參考。 

查核成

績列為丙等

者，機關除

應依契約規

定處理外，

並應依個案

缺失情節檢

第十條 機關

得就查核小

組之查核結

果，依相關

法令規定辦

理相關人員

之獎懲，並

登錄於主管

機關指定之

資訊網路系

統。 

機關得

將查核成績

列為工程採

購以最有利

標或評分及

格最低標決

標之履約績

效評選項目

參考。 

查核成

績列為丙等

者，機關除

應依契約規

定處理外，

並應依個案

缺失情節檢

第十條 機關

得就查核小

組之查核結

果，依相關

法令規定辦

理相關人員

之獎懲，並

登錄於主管

機關指定之

資訊網路系

統。 

查核成

績 為 優 等

者，機關得

將廠商自受

查核為優等

之次日起兩

年內，列為

工程採購以

最有利標決

標之履約績

效評選項目

參考；獎勵

期間如他案

經查核成績

為丙等者，

不 再 適 用

一、第一項、

第四項、

第五項未

修正。 

二、修正第二

項，不論

查核成績

為何，均

得列為履

約績效評

選項目之

參考。 

三、本會九十

二年十一

月二十六

日工程管

字第○九

二○四六

八二五○

號函，說

明本條第

三項各款

規定，係

查核小組

就個案查

核結果及

缺失情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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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人員之責

任歸屬後，

得採取下列

方式之一之

處置：  

一、對所屬

人員依

法令為

懲戒、

懲處或

移送司

法 機

關。 

二、對負責

該工程

之建築

師、技

師、專

任工程

人員或

工地主

任，報

請各該

主管機

關依相

關法規

予以懲

處或移

送司法

機關。 

三、廠商有

本法第

一百零

一條第

一項各

款規定

之情形

者，依

本法第

一百零

一條至

第一百

零三條

規定處

理。 

討人員之責

任歸屬後，

採取下列之

處置：  

一、對所屬

人員依

法令為

懲戒、

懲處或

移送司

法 機

關。 

二、對負責

該工程

之建築

師、技

師、專

任工程

人員或

工地主

任，報

請各該

主管機

關依相

關法規

予以懲

處或移

送司法

機關。 

三、廠商有

本法第

一百零

一條第

一項各

款規定

之情形

者，依

本法第

一百零

一條至

第一百

零三條

規定處

理。 

四、通知監

之。 

查核成

績列為丙等

者，機關除

應依契約規

定處理外，

並應為下列

之處置：  

一、對所屬

人員依

法令為

懲戒、

懲處或

移送司

法 機

關。 

二、對負責

該工程

之建築

師、技

師、專

任工程

人員或

工地主

任，報

請各該

主管機

關依相

關法規

予以懲

處或移

送司法

機關。 

三、廠商有

本法第

一百零

一條第

一項各

款規定

之情形

者，依

本法第

一百零

一條至

第一百

等，依規

定逐一檢

視，以明

其是否應

對該工程

查核結果

有對應之

責 任 歸

屬，爰酌

修第三項

文字。 

四、配合公共

工程施工

品質管理

作業要點

第 十 一

點，酌修

第三項第

四 款 文

字 ， 將

「監工人

員」修正

為「監造

單位派駐

現 場 人

員」。 

五、配合勞動

部一百零

二年七月

三日修正

職業安全

衛生法及

一百零三

年六月二

十六日修

正職業安

全衛生法

施 行 細

則 ， 將

「勞工安

全衛生管

理人員」

修 正 為

「安全衛

生人員」

 

 

避免機關以二

三四五款重複

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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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知監

造單位

撤換派

駐現場

人員。 

五、通知廠

商依契

約撤換

工地負

責人或

品管人

員或安

全衛生

人員。 

缺失未

於期限內改

善完成且未

經查核小組

同意展延期

限者，機關

除應依契約

規 定 處 理

外，並依前

項第四款或

第五款規定

辦理。 

機關未

依前二項規

定處置或處

置不當，查

核小組得通

知機關或其

上級機關另

為適當之處

置，並副知

審計機關；

必要時，得

函 送 監 察

院。有犯罪

嫌疑者，應

移送該管司

法 機 關 處

理。 

造單位

撤換派

駐現場

人員。 

五、通知廠

商依契

約撤換

工地負

責人或

品管人

員或安

全衛生

人員。 

缺失未

於期限內改

善完成且未

經查核小組

同意展延期

限者，機關

除應依契約

規 定 處 理

外，並依前

項第四款或

第五款規定

辦理。 

機關未

依前二項規

定處置或處

置不當，查

核小組得通

知機關或其

上級機關另

為適當之處

置，並副知

審計機關；

必要時，得

函 送 監 察

院。有犯罪

嫌疑者，應

移送該管司

法 機 關 處

理。 

零三條

規定處

理。 

四、通知監

造單位

撤換監

工 人

員。 

五、通知廠

商依契

約撤換

工地負

責人或

品管人

員或勞

工安全

衛生管

理 人

員。 

缺失未

於期限內改

善完成且未

經查核小組

同意展延期

限者，機關

除應依契約

規 定 處 理

外，並依前

項第四款或

第五款規定

辦理。 

機關未

依前二項規

定處置或處

置不當，查

核小組得通

知機關或其

上級機關另

為適當之處

置，並副知

審計機關；

必要時，得

函 送 監 察

院。有犯罪

嫌疑者，應

（包括職

業安全衛

生業務主

管、職業

安全管理

師、職業

衛生管理

師、職業

安全衛生

管 理 員

等），酌

修第三項

第五款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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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送該管司

法 機 關 處

理。 

第十三條 查

核委員辦理

查核時，應

公正執行職

權，不得有

下 列 之 情

形： 

一、假藉查

核 之

名，妨

礙機關

依法辦

理工程

施工或

妨礙廠

商履約

進度。 

二、接受不

當饋贈

或 招

待。 

三、藉查核

之便，

蒐集與

查核無

關之資

訊或資

料，或

要求至

受查之

機關授

課、擔

任 顧

問，或

為其他

不當與

超越職

權之要

求。 

四、洩漏應

保密之

第十三條 查

核委員辦理

查核時，應

公正執行職

權，不得有

下 列 之 情

形： 

一、假藉查

核 之

名，妨

礙機關

依法辦

理工程

施工。 

二、接受不

當饋贈

或 招

待。 

三、藉查核

之便，

蒐集與

查核無

關之資

訊或資

料，或

要求至

受查之

機關授

課、擔

任 顧

問，或

為其他

不當之

要求。 

四、洩漏應

保密之

查核時

間、地

點及對

象。 

五、洩漏因

第十三條 查

核委員辦理

查核時，應

公正執行職

權，不得有

下 列 之 情

形： 

一、假藉查

核 之

名，妨

礙機關

依法辦

理工程

施工。 

二、接受不

當饋贈

或 招

待。 

三、藉查核

之便，

蒐集與

查核無

關之資

訊或資

料，或

為其他

不當之

要求。 

四、洩漏應

保密之

查核時

間、地

點及對

象。 

五、洩漏因

查核所

獲應保

密之資

訊或資

料。 

六、未經查

明定查核委員

不得要求至受

查 之 機 關 授

課、擔任顧問

等情形，新增

第三款部分文

字。 

 

 

 

 

 

 

 

 

 

 

 

 

 

防止委員心態

不健康者之查

核言語或行為

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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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時

間、地

點及對

象。 

五、洩漏因

查核所

獲應保

密之資

訊或資

料。 

六、未經查

核小組

指派，

自行辦

理查核

監督。 

七、有不能

公正執

行職務

之 情

事。 

查核所

獲應保

密之資

訊或資

料。 

六、未經查

核小組

指派，

自行辦

理查核

監督。 

七、有不能

公正執

行職務

之 情

事。 

核小組

指派，

自行辦

理查核

監督。 

七、有不能

公正執

行職務

之 情

事。 

 


